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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广东省道路运输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道路运输协会、广东修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南粤通客运联网中心

有限公司、广东紫云平台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汽车运输集团有

限公司、潮州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潮州市粤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肇庆交投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怀集县交投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茂名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云浮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

司、云浮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广东粤运朗日股份有限公司、阳江市粤运朗日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凯强、张真、阳志勇、罗淇元、周陆营、梁江涛、刘绍文、陈玉敏、方丹

蕾、温高明、欧阳君林、翁琳琳、张伟佳、李伟程、李贵练、陈维雄、吴志超、李嘉瑜、陈远富、王

云坚、彭振国、曾参、陈治国、高海霞、钟国玉、梁芳。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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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输领域营运车辆技术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道路运输领域营运车辆技术电子档案的一般要求、电子档案采集与整理、电子档案

鉴定、电子档案的存储与备份、电子档案利用、电子档案统计和电子档案移交与销毁。

本文件适用于道路运输领域营运车辆技术电子档案（以下简称“电子档案”）的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

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8226 道路运输术语

GB/T 18894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JT/T 1045 道路运输企业车辆技术管理规范

JT/T 1324-2020 营运车辆 车路交互信息集

3 术语和定义

GB/T 8226、GB/T 18894、JT/T 1045、JT/T 1324-2020 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道路运输企业 road transportation enterprise

从事道路客货运输经营和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的企业。

[参考 GB/T 8226-2023 3.1.3 道路运输行业定义]

4 一般要求

4.1 道路运输经营者是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的责任主体，负责做好营运车辆技术电子档案管理工作。

4.2 电子档案管理应纳入企业信息化建设规划，遵循技术与管理并重、便于利用和安全可靠的原则。

4.3 道路运输企业应设置 1 名电子档案管理员，全面负责本单位相关电子档案的管理工作。电子档案

管理员可由车辆技术负责人或车辆技术管理人员兼任。

4.4 电子档案管理员应熟悉《道路运输企业车辆技术管理规范》（JT/T 1045）、交通运输部发布的《道

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以及本地区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发布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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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道路运输企业应对电子档案实施全过程管理和监控,规范工作程序，确保电子档案的真实性、可靠

性、完整性与可用性。

4.6 道路运输企业应配备必要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信息安全设施，保障电子档案管理系统正常运行和

信息安全。

4.7 道路运输企业应与电子档案管理人员签订书面保密协议。电子档案管理人员应对电子档案内容严

格保密，不得违规透露给没有权限的其他人员或机构。

5 电子档案采集与整理

5.1 采集范围

5.1.1 凡是营运车辆技术管理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重要凭证、依据和参考价值的数据都应属于电子

档案采集范围，包括但不仅限于：车辆基本信息、检测评定信息、车辆保险信息、车辆维护信息、车

辆维修信息、行驶里程信息、车辆主要部件更换信息、交通事故信息、车辆变更信息等。

5.1.2 车辆基本信息应至少包括《道路运输企业车辆技术管理规范》（JT/T 1045）中附录 A 表 A.1“车

辆基本信息表”的全部信息，以及如下材料的电子文件（如扫描件或照片等）：

a) 机动车行驶证；

b) 道路运输证；

c) 机动车登记证书；

d) 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

5.1.3 车辆检测评定信息应至少包括《道路运输企业车辆技术管理规范》（JT/T 1045）中附录 A 表

A.2“车辆检测和评定登记表”的全部信息，以及如下材料的电子文件（如扫描件或照片等）：

a)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或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检验报告单；

b) 客车类型等级评定表或客车类型等级复核表；

c)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

d) 环保检验报告（非新能源车提供）；

e) 压力容器和罐式专用车辆的罐体检测报告以及安全附件（罐车提供）；

f) 营运货车道路运输通行证。

5.1.4 车辆保险信息应至少包括保险公司、险种、购买日期、到期日期、保险金额以及保险合同的电

子文件。

5.1.5 车辆维护信息和车辆维修信息应至少包括《道路运输企业车辆技术管理规范》（JT/T 1045）中

附录 A表 A.3“车辆维护和修理登记表”的全部信息，以及如下材料的电子文件（如扫描件或照片等）：

a) 维护维修结算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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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二级维护出厂合格证（二级维护提供）；

c) 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维修提供）。

d) 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检验报告单。

5.1.6 行驶里程信息应至少包括车牌号码、登记日期、累计里程。

5.1.7 车辆主要部件更换信息应至少包括《道路运输企业车辆技术管理规范》（JT/T 1045）中附录 A

表 A.4“车辆主要部件更换登记表”的全部信息。

5.1.8 交通事故信息应至少包括车牌号码、事故时间、事故地点、驾驶员、车辆损失情况、结案情况，

以及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责任认定书的电子文件（如扫描件或照片等）。

5.1.9 车辆变更信息应至少包括《道路运输企业车辆技术管理规范》（JT/T 1045）中附录 A 表 A.5“车

辆变更登记表”的全部信息，以及车辆登记机关出具的相关证明的电子文件（如扫描件或照片等）。

5.2 采集整理人员

车辆技术负责人和车辆技术管理人员负责进行电子档案的采集，并交由电子档案管理员进行档案的

整理录入。

5.3 时间要求

5.3.1 车辆基本信息应在车辆投入使用前采集整理录入完毕。

5.3.2 车辆检测评定信息宜在检测评定完成后五个工作日内采集整理录入完毕。

5.3.3 维护信息宜在车辆维护保养完成后三个工作日内采集整理录入完毕。

5.3.4 维修信息和主要部件更换信息宜在车辆维修完成后三个工作日内采集整理录入完毕。

5.3.5 行驶里程信息应根据企业的实际运营情况及时采集整理录入。

5.3.6 交通事故信息应在交通事故处理完毕后三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档案资料的采集整理录入。

5.3.7 车辆变更信息宜在车辆登记机关完成相关手续后三个工作日内采集整理录入完毕。

5.3.8 其它电子档案资料应遵循资料形成后第一时间采集整理录入的原则。

5.4 其他要求

5.4.1 电子档案应按车牌号码或 VIN(车架)号进行整理，做到一车一档。

5.4.2 纸质档案宜电子化形成数字副本留存。

5.4.3 电子档案宜使用常用文件格式，非常用文件格式可在采集时进行格式转换。

5.4.4 鼓励使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电子档案的采集与管理。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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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电子档案鉴定

6.1 电子档案的鉴定工作由电子档案管理员负责。

6.2 电子档案的鉴定工作应包括对电子档案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可用性的鉴定。主要包括:

a) 电子文件及其元数据的形成、采集和归档符合制度要求；

b) 电子文件及其元数据能一一对应,齐全、完整；

c) 以专有格式归档的,专用软件及其技术资料齐全、完整；

d) 加密电子文件已解密；

e) 电子文件无病毒,电子文件存储介质无病毒、无损伤、可正常使用。

6.3 进行电子档案鉴定时，需要划定保管期限。电子档案的保管期限，应满足如下条件：

a) 检测评定记录、维护信息、行驶里程记录保存期不少于两年；

b) 车辆基本信息、维修信息、主要部件更换信息、交通事故信息、车辆变更信息应在车辆报废或

车辆转移、转籍前长期保存；

c) 车辆报废或车辆转移、转籍后，车辆相关电子档案宜保存 1 年以上。

7 电子档案的存储与备份

7.1 电子档案应至少在两个不同的设备上存储，有条件的企业可增加异地备份。

7.2 应依据车牌号/VIN(车架）号、电子档案类别，分门别类、集中有序地存储电子档案及其组件。

7.3 在线存储系统应实施容错技术方案,定期扫描、诊断磁盘,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置。

7.4 应结合企业电子档案管理和信息化建设实际,在确保电子档案的真实、完整、可用和安全基础上,

统筹制定电子档案备份方案和策略,实施电子档案数据、电子档案管理系统数据等备份管理。

8 电子档案利用

8.1 电子档案的利用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保密规定。

8.2 利用者应在权限允许范围内检索、浏览、复制、下载电子档案数据。

8.3 企业应根据当地交通运输管理机构要求，配合其按照职责权限对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所进行的

监督检查。

9 电子档案统计

9.1 应按照档案统计年报要求及本单位实际需要对各门类电子档案情况进行统计。

9.2 可按档案门类、年度、保管期限、数量、文件大小、格式等要素,对电子档案数量等情况进行统计。

9.3 可按年度、档案门类、保管期限、数量、利用人次、利用目的、复制、下载等要素对电子档案利

用情况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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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鼓励企业充分运用电子档案，定期统计分析车辆行驶里程、维修费用、维护计划执行率、车辆完

好率、车辆小修频率、车辆平均技术等级等技术指标。

10 电子档案移交与销毁

10.1 车辆发生转移、转籍后，鼓励随车移交电子档案。

10.2 车辆报废、转移、转籍后，且已达到电子档案保管期限的，可对其电子档案进行销毁。

10.3 车辆的检测评定记录、维护信息、行驶里程记录达到保管期限后，企业可对相应的电子档案进行

销毁。

10.4 进行电子档案销毁时，应从所有档案备份中同步销毁。

10.5 所有的销毁活动，应按《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GB/T 18894）附录 A 表 A.4 的要

求填写电子档案销毁登记表并归档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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